中共桐庐县委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
桐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2009〕7号


关于建立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检查指导组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县级机关、企事业各单位党委（党组）：
为切实加强对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督促检查，确保学习实践活动扎实有序开展，经研究，决定成立4个检查指导组。

县委学习实践活动检查指导组在县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开展工作，实行组长负责制和定期例会交流制。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加强对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学习实践活动总体要求的督促检查。了解各乡镇（街道）是否按照中央和省市县委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当前形势和本地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实施意见和活动方案，确定切实可行的实践载体和具体目标。二是加强对落实中央“五个更加注重”具体要求的督促检查。了解各乡镇（街道）是否能从参加单位和党员特点出发，按照“更加注重取得实效、更加注重简便易行、更加注重分类指导、更加注重强化基层、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的要求，健康有序地推进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使活动的具体内容、方式、载体和措施更有针对性。三是加强对落实县委“六个重点”工作的督促检查。了解各乡镇（街道）是否能以学习宣传陈柱平、钟伟良同志先进事迹为重点，做到党员干部受教育；是否能以“为企业送服务”、“组团服务助三农”为重点，推动科学发展上水平；是否能以“部门联动惠民生”、“保稳定促和谐”为重点，确保人民群众得实惠；是否能以“固本强基增活力”为重点，实现基层组织新加强，努力使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达到发展理念有新转变、推动发展有新举措、民生改善有新成效、和谐稳定有新局面、基层组织有新加强、作风形象有新改进的目标。

县委学习实践活动检查指导组要准确把握检查指导工作的定位，紧紧依靠乡镇（街道）党（工）委开展工作，加强沟通协调，提出意见建议；要尊重基层创新精神，鼓励因地制宜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调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要深入基层，直接听取党员、群众意见，掌握一手资料，认真研究具有普遍性、政策性问题，为县委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加强检查指导组的自身建设，改进作风、严格自律，树立良好形象。

各乡镇（街道）党（工）委要积极支持、密切配合县委检查指导组的工作，主动加强与县委检查指导组的沟通联系，及时汇报本地基层单位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有关情况，充分尊重和吸收县委检查指导组提出的意见建议，结合实际抓好落实。各乡镇（街道）要确定专人与县委检查指导组联络，并为其开展工作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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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县委检查指导组

组成人员名单

第一检查指导组

指导乡镇：桐君街道、旧县街道

组  长：范  鹤（县发展和改革局）

副组长：王尧国（县直属机关党工委）

组  员：楼  毅（县纪委）

第二检查指导组

指导乡镇：江南镇、凤川镇、新合乡
组  长：胡爱民（县财政地税局）

副组长：储德松（县林业局）

组  员：郁  峰（县老干部局）

第三检查指导组

指导乡镇：横村镇、瑶琳镇、钟山乡、莪山乡

组  长：余关平（县农业局）

副组长：郑雷根（县司法局）
组  员：华雪芬（富春江镇）

第四检查指导组

指导乡镇：分水镇、百江镇、合村乡、库管委
组  长：张惠娟（县民政局）

副组长：方建民（县农业局）

组  员：张  红（县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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